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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工作小組,告知
委外業者

規劃配合各項作業

提供工程圖資

列管追蹤進度

套繪WIFLY AP附
掛資料

函轉委外業者

通知有影響WIFLY AP
之工程計畫

(半年前,計畫性工程)

函送

函送

函送

開會研商
工程影響AP程度、
施工介面、責任劃分

(計畫性及經常性工程)
WIFLY服務網站
公告施工訊息

施工
(設施遷移或拆除)

配合拆卸AP,
並簽收領回

委外業者在場

施工
(設施復舊或更新)

設施臨遷

辦理
臨遷措施

是

否,通知領回AP

簽收領回AP
(3工作日內)

執行施工期間
網路優化方案

配合復原AP
(1週內)

函報全案辦理情形
(2週內)

收受副本

收受委外業者
全案辦理報告

複查作業

簽報結案

複查結果

配合
改善

結案

副本抄送

函報合格

不合格,函知

函知

提報工作小組

函送

通知臨掛

臨掛AP

通知復原

復原AP

判定工程性質

告知

提報

受理緊急性工程通報

儘速配合拆遷復原告知

結案

需要

不需要

受影響AP範圍
超過單一道路、路段

或機關建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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